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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企业不能管放不管收

以方便、环保著称的共享单
车可能正成为环保杀手。共享单
车容易损耗，因此其报废率很
高。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的统
计，共享单车报废后将产生近 30
万吨废金属，相当于五艘航母的
重量。这一数字可谓触目惊心。

在讨论商业创新时，我们经
常强调要包容，对创新中产生的
问题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
度。但市场调节是缓慢的，一个
行业要形成规范的竞争秩序需
要很长时间。但如果可以由政
府，或者行业协会牵头来进行一
些必要的调控，就能大大缩短从
无序到有序的调控时间，减少不
必要的效率损失。

回到共享单车问题。目前来

看，共享单车市场混战正酣，短
时间内难以争出高下。从这个角
度看，我们在享受单车带来的便
利的同时，还不得不忍受由其带
来的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车辆报废
产生的垃圾，都是一种负的“外
部性”。它对社会产生了成本，但
企业本身却没有承担这一成本。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共享单车的
提供将会超过社会最优水平。那
么，怎么才能让单车的提供量回
到社会最优呢？经济学给出了几
种思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就
是“庇古税”，也就是说要向企业
征收相当于其产生的外部性的
税收，从而让“外部性”带来的成
本内部化。以单车为例，“庇古

税”应当等于清理报废单车所需
的成本。简言之，建立“谁的报废
单车谁认领、谁处理”的制度，就
能有效内部化车辆报废所产生
的外部性。然而，该主张可能会
遭到一些“市场派”人士的反对。
在他们看来，该方法将会给单车
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从而阻
碍其发展。对于这些可能的反
对，在此我想作出一些回应。

第一，即使不让企业承担处
理报废车辆所带来的成本，也不
意味着这一成本没有产生，只不
过公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
迫承担了。报废车辆占道、有碍
观瞻、浪费资源，如果不让单车
企业管，那么谁来管呢？让公众？
哪个单个的公众有这个能力？让

政府？但成本又从哪儿来？无非
是通过税收将这些成本转嫁到
了公众身上而已。

第二，“庇古税”的征收未必
会对共享单车这个行业的发展
产生阻碍，相反，它还可能促进
这个行业的进步。在环境经济学
领域，有一个著名的“波特假
说”。这个假说认为，环保税的征
收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
企业优胜劣汰。我想，类似的逻
辑在共享单车领域也是成立的。
目前，大量的单车企业为了争夺
市场，采用的都是简单粗暴的

“数量竞争”，在改进单车质量方
面做的功课却不多。如果能确立

“谁的报废单车谁认领、谁处
理”，那么企业就会更多地在如
何提升单车质量、降低报废率上
做功课，这对于这一行业的发展
大有裨益。 原载《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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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赤身裸体确实不犯法，但该遮挡一下
日前，青岛市民王先生向媒体反映，他家对面楼上的男青年经常

在家不穿衣服，让他觉得非常别扭。记者采访时，小区居民反应不一，
有的说不文明，有的说在自己家的行为，不该受到干涉。您怎么看？

下期话题预告

临沂“暴走团”在机动车道上行走遭遇
司机冲撞，致一死两伤。事件发生后，涉事
的运动协会秘书长田小雨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认为，“现在社会上整体对老年人不够宽
容”，“不能只是因为年龄，就贴上标签”。对
此您怎么看？来稿请发：sdjbrmpl@163 .com

社会对老年人不够宽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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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权利的边界

神圣不容侵犯

北大校长林建华的毕业
致辞最近在互联网上“刷屏”，
林校长称“吃亏就是占便宜”，
并且随后解释说，“不是说为
了占便宜而去吃亏，也不是说
吃了亏就一定能占便宜”，而
是在在利益面前，要“自我约
束”。话当然正确，但是在当下
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语境下，

“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仍
然显得陈旧而且有误导性。没
有人愿意吃亏，也不见得所有
人都愿意占便宜。正确的价值
观应当是：他人权利范围内的
东西不要去碰触，属于自己权
利范畴内的东西，也决不容别
人侵犯。

关于杨振宁的遗嘱的话
题，最近炒得沸沸扬扬，造谣
者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自己
就是见证者。杨振宁与妻子翁
帆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
话题性，不管是杨振宁作为华
裔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夫妻间
的巨大年龄差，都是茶余饭后
的绝佳谈资。作为公众人物，
杨氏夫妇很难避免被别人议
论。但是，涉及到杨振宁的身
后事，他的遗产的安排，这百
分百属于私人事务，别人无权
置喙，造谣者更是可恶至极。

7 月 9 日，在江苏常州的
本地论坛上出现一女孩向年
轻男子下跪磕头的图片，引起
不少市民的热议。有人对这种

“磕头拜师”的做法嗤之以鼻，
认为是传统陋俗的沉渣泛起。
中国历史悠久，确实留下不少
陋俗，但磕头行礼似乎还沾不
上边。更何况双方你情我愿，
既不违法，也不违背公序良
俗，“吃瓜群众”还是省省口水
吧。

战国时代有个哲学家叫
杨朱，他的一个观点经《孟子》
记载而臭名昭著：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为也。这当然是一种
极端自私的表现。但如果从另
一个角度看，人人都谨守自己
的权利边界，不犯人，也不容
人犯，这个世界的秩序岂不是
也不会很差吗？ 狄凯

正方：法无禁止即可为

孙洁：公共场所赤身裸体，
当然不文明，甚至触犯《治安管
理处罚法》，可能被刑拘。但是家
里则完全不同，这是完全的私人
领地，只要家人没意见当然没问
题。至于说被别人透过窗户看
见，有碍观瞻，我想问问：没事你
瞅别人家干吗？

反方：防止别人偷窥与偷拍

李世荣：很显然，在家是否
赤身裸体的确是个人的私权，别
人不好横加干涉，但这并不意味
着你可以毫无顾忌，不加任何防
范措施。如果你在家赤身裸体，
又打开门窗将自己的身体展示
于人，甚至故意在阳台、窗前让
人“一览无余”，这就不是什么个
人私事了，而是在污染别人的眼
球，令人感到不适，不仅有伤风
化，也不尽文明，实不足取。

童其君：只要全封闭不会让
外人看到，夏天你爱在家赤身裸
体是你的自由，谁也无权干涉，
但当赤身裸体容易让外人看到
时，不说自己不觉得害臊，说千

道万也是有碍观瞻，让看到的人
觉得非常别扭，我不能说这是在
耍流氓，却是不文明之举。

卞广春：按照民法规定，民
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不是生活
在真空中，人的社会性要求人应
该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和生活
方式，考虑社会影响和市民呼
声。裸身男女关紧门窗，他人看
不到，谁也无权干涉；如换个海
边沙滩的环境，人们对裸体也不
易感冒。可硬要在居民楼里裸
身，如同在居民面前表演一样，
真的不好。况且，大人也不应该
给孩子树这样一个不好的榜样。

曹建明：文明体现着一个人
的素质和形象，无论是在家庭还
是在公共场合，都应该注意分
寸。在私密性较强的家中，如果
没有其它人，自己的穿着当然可
以随意一些，但也应该做好相应
的预案，防止走光和他人偷窥，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如果遇到居心不良者录下视频
进行传播敲诈，那么产生的麻烦
就更大了。因此，大可不必为了
一时的快意，而留下后患。

漫漫画画//王王宁宁


	03-PDF 版面

